
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协会船建险条款 

（本保险从属于英国的法律和惯例) 

三星财产保险(备-船舶)【2011】(主)1号 

（注册号：H00004531512017032223151） 

 

保险标的 

(如果下面(A)、(B)节或II节中所述的保险对象超过了一个部分，那么，(A)节、(B)节或II节的相应

的规定将单独地适用于每一部分。) 

I节  暂时的期限_______________自_______________，但是本保险可以在执行之后随时终结，只要

事先有通知。 

 (A)在建造者之船厂或其他房产之内的船体与轮机以及其他在建物品。 

说明 合同或船厂号码 暂时估值为 由（在）_____建造 

    

本小节(A)所述的保险标的之范围包括：在建造者之船厂和建造者之别处的房产（在建造者之船厂附

近的港口或施工地方）发生的事故，在此类地点间进行运输中发生的事故。保险人对于本小节(A)中每一

项目在此类地点发生的损失之赔偿责任应该自下述时间开始生效： 

(i) 本节之开始时（如果该项目已经被分配给该船只： 

(ii) 如果是在本节开始之后被交付的，那就是在把该项目交付给建造者之时（如果是分派的)； 

(iii) 如果是在本节1开始之后被分派的，那就是在建造者分派之时。 

(B)如果是处于分包商的建设之中，那也包括各种机械在内。 

说明 合同或船厂号码 暂时估值为 由（在）_____建造 

    

本小节(B)之保险标的包括：分包商之工厂以及分包商在自己工厂附近的港口或建设之地的房产，以

及这些地点间的运输所发生的事故。 



保险人对本小节(B)所述之每个项目之赔偿责任自从下述时间开始生效： 

(i) 本节之开始时（如果该项目已经被分配给该船只： 

(ii) 如果是在本节开始之后被交付的，那就是在把该项目交付给该分包商之时； 

(iii) 如果是在本节1开始之后被分派的，那就是在该分包商分配之时。 

 本小节(B)之保险标的之范围包括：- 

   (a) 如果运输是在建造者之船厂所处的建设工地之港口之内，那就包括向建造者之运输； 

   (b)在建造者之船厂以及建造者之船厂所处的港口或建设工地之内的其房产，以及在此类地点间

的运输中发生的事故。 

II节  临时的期限_______________自_______________，但是本保险可以在执行之后随时终结，只

要事先有通知。 

 从向建造者交付之后的机械等等也在保险范围。 

说明 合同或船厂号码 暂时估值为 由（在）_____建造 

    

本节II之保险标的包括：建造者之船厂以及建造者在自己船厂附近的港口或建设之地的房产，以及

这些地点间的运输所发生的事故。保险人对本节II所述每个项目之赔偿责任应该始于向建造者交货之时。 

 

1. 保险价值 

1.1 尽管这里所述的价值也是临时性的，但是，各方一致同意：本保险的标的之最终的合同价格, 

或总造价加上_____%（以较大的为准），应该是受保价值。 

1.2 如果如上所述的受保价值 

1.2.1 超过了这里所述的临时价值，被保险人同意向保险人公开该超量，并按保险单之全额支付有

关的保险费，而且，保险人同意接受其应摊比例的增加。 

1.2.2 小于这里所述的暂定值，那么，本保险之保险金额将相应地被减少，而且，保险人同意按照

他们相应的减少额以全额退回保险费。 

1.3 然而, 如果受保价值超过该暂定值的125%，那么，本保险所述的赔偿限额将为暂定值之125%，

此规定适用于每一次意外事故或相同事件的每次发生。 

1.4 尽管上述规定，但各方一致理解和同意，由于对船只的设计图或配件或型号之重大修改而产生



的投保金额之改变，不该纳入本条款之范围，而这样的变化需要经过保险人的特别同意。 

2. 运输 

 对于上述I或II节未规定的运输，继续承保，其保险费待定 

3. 延期交割 

万一对物主的交货延迟过了上述的暂时期限，可以继续承保，保险费另行商定。但是，不论如何，

任何保险期限的延长都不得超过建造者之试验完成之后的30日。 

4. 绕航或变更航程 

一旦出现航程偏差或变更，该船就是承保对象，但是条件是：在收到变化情况通知之后，以及在任

何修正的保险条款和任何所要求的附加保险费得到同意之后，必须立即发出通知给保险人。 

5. 险因 

5.1 按照其各项条款、条件和除外责任，本保险承担在保险期间发现的对保险标的造成损失或损害

的一切风险，包括修理费用、替换费用，或更新任何有故障的部件之费用，但是必须保证这些都是仅仅

由于一个潜在的缺陷所引起的。本保险不包括替换缺陷焊缝之费用。 

 5.2 万一出现下水故障, 保险人将承担此后发生的一切费用。 

6. 地震和火山喷发的除外责任 

本保险范围绝不包括地震或火山喷发所造成的损失损害。本除外责任适用于全部索赔情况，包括按

照13、17、19和20条所规定的索赔。 

7. 污染危害 

本保险范围包括由任何政府机构在正当情况下采取行动避免或减轻一个污染危害或皱威胁而对该船

造成的损失和损害；该损失或损害是保险人根据本保险有责任赔偿的；但是，该政府机构的行为必须不

是由于被保险人、物主或船只管理人员在防止或减轻该危险或威胁方面未克尽职守而被迫采取的。在本

条款的意义中，船长、官员或领航员不被认定为"物主"，即使他们在船中拥有股份。 

8. 设计不良 

不管本保险单或附加的条款有什么相反的规定，本保险包括受保保险标的在本保险期间发现的、因

任何部件之设计不良而导致的损失或损害，但是，本保险不得包括由于设计改良或变更而引起的任何部

件之修理、修改、替换或更新所导致的费用。 

9.航行 

9.1 对于临时到往或来自任何湿的或干的船坞、海港、航线、支船架以及浮码头，靠自己动力航行



的，无论是装载的还是无货空行的方式，进行船只装配、码头靠岸、试验或交货, 其距离不超过该港口

或建设工地之250海里的情况，本保险都可承担；或者，万一超过这个距离，也可继续承保，保险费待定。 

9.2 船只在港口或建设工地之外的任何被拖着移动，也可享受保险，保险费待定，但是必须事先给

保险人发通知书。 

10.免赔额 

10.1 根据本保险，因承保的风险而提出的任何索赔要求都不可实现，除非来自每个单独事故或事件

的所有索赔的总额(包括第13、17、19和20条所规定的索赔)超过了…… 在此情况下，此总数将被折扣。

然而，在搁浅之后对海底的观测所花的费用如果是专门为那个目的而合理花费的，那就应该被支付，即

使未发现损失。本条款10.1不适用于船只的全损或推定全损的索赔，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也不适用于

第20条所述的、因同一事故或事件所产生的任何关联索赔。 

10.2 在两个相继的港口之间的单一海上航道上由于恶劣天气而发生的损坏所导致的索赔，应该被视

为一个事故所引起的索赔。如果这样的恶劣天气延续超过了本保险所保证的期限，那么，对本保单应付

赔偿额所适用的免赔额应该与上述免赔额成比例，即：处于本保险期限之内的恶劣天气的天数应该服从

该单一海上航道上的恶劣天气的天数。在本条款10.2中的措辞"恶劣天气"应该被理解包含浮冰的情况。 

10.3 除了其中包含的任何利息之外，针对上述免赔额的任何索赔的赔偿都该全额归于保险人，从而

使任何赔偿所未覆盖的索赔的总额超过上述免赔额。 

10.4赔偿中所包含的利息应该在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之间分摊，同时要考虑到保险人已经支付的数额

和该支付发生的日期，尽管通过加上该利息可能使保险人得到比自己已经支付的更多的金额。 

11. 不备损害 

11.1 未修复损坏的赔偿限度必须是该船在本保险终止之时的市场价值的合理折旧费用，不得超过合

理的修理费。 

11.2 对于本保险所承担的期间或其延期之内万一发生的后来的全损（不管是否在本保险的范围之

内），保险人都不再对未修复损坏承担责任。 

11.3 保险人对本保险终止之时超过受保价值的未修复损坏，不承担责任。 

12.推定全损 

12.1 在确定该保险标的是否为推定全损的时候，受保的价值应被理解为修复的价值，不应考虑该船

的受损价值或拆卸价值或沉船价值。 

12.2 据此规定，不可对以该船的修复和/或修理为基础计算的推定全损提出任何索赔，除非该费用

可能超过受保的价值。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唯一需要考虑的只是和单一事故或同一事故的一系列损害有

关的费用。 



13. 共同海损及救助费用 

13.1 本保险范围包括该船的打捞比例、海上打捞费与/或总平均值，可以因不足额保险而有所减少，

但是，在船只的共同海损牺牲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以就整体损失进行补偿，而不用首先行使其同其他当

事方的分摊权利。 

13.2 可以根据当地的法律和惯例进行调节，可以假设租船契约不包含关于本题目的特别条款；但是，

如果租船契约有相应规定，那么，就该按照约克-安特卫普规则进行调节了。 

13.3 如果该船是压载航行，是非租赁的，那么，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的规定（除了规则二十和规则

二十一以外）就可适用，而为此而进行的航行应被视为从出发港口或出发地直到该船到达第一个港口或

地方，但是不包括避难港或避难地或仅仅为了燃料供应而停泊的地方。如果在这样的中间港或地方出现

了对原先计划的冒险活动的放弃，那么，该航程就该被认为已经终止。 

13.4 如果没有出现损失，那么，为了避免承保的风险，根据本13条的规定，不得提出任何索赔要求。 

14.索赔通知 

万一发生了可以按照本保险要求索赔的费用，那么，必须在修理之前立即给保险人发通知，而且，

如果船只在海外被建造中，通知也得发给最近的劳埃德代理人，以便在万一需要的时候指派一名修理员

代表保险人工作。 

15.利益的改变 

本受保对象之任何利益的改变都不得影响本保险的有效性 

16.转让 

本保险之任何转让或利益都不会对被保险人有约束力或得到保险人的认可，除非一个由被保险人和

后来的让与人签署的、有明确日期的该转让或利益的通知背书附在保险单上，而且，带有如此背书的保

险单是在有关的索赔支付或保险费退回之前产生的。 

17. 碰撞责任 

17.1对于下列情况，保险人同意赔偿被保险人任何数量的金额或已经由被保险人因为自己的责任而

付给其他人的任何金额 

17.1.1 任何其他船只的损失或损害，或其他船只上的财产的损失或损害 

17.1.2 延迟使用或未能使用此类其他船只或其中的财产 

17.1.3 按照合同对任何其他船只或其上物品的抢修的总平均值， 

而且，被保险人之如此付款是由于受保船只与任何其他船只相撞而引起的。 



17.2 本第17条所规定的赔偿金应当是本保险的其他条款所规定的赔偿金之外的，而且，必须符合下

列规定： 

17.2.1当受保的船只与另一只船相撞而且两船都有责任的时候，那么，除非一只船或双方都因法律

被限制了责任，按照本第17条所规定的赔偿金应该按照交叉责任的原则计算，就当相应的物主都被迫互

相支付对方的损失费用，其比例是足以确定两抵的数额，或者，按照被保险人因碰撞而该支付或该得到

的数额来支付。 

17.2.2 按照条款17.1和17.2条规定的保险人的总赔偿额不该超过与此碰撞相关的他们在该船只的受

保险价值的按比例部分。 

17.3 在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保险人也愿意支付被保险人所付的诉讼费用或被保险人可能

为了争辩责任而被迫支付的费用。 

除外责任 

17.4 本条款17绝不可以扩展到为被保险人该为下列情况支付赔偿 

17.4.1 除去或处理障碍物、失事船只、货物或任何其他东西 

17.4.2 任何不动产和动产或任何东西，但是其他船只或其他船只上的财产除外 

17.4.3 受保船只上的货物或其他财产，或该船的契约物 

17.4.4 人命损失、人身伤害或疾病 

17.4.5 任何不动产和动产的污染或沾污（除非与受保船只相撞的其他船只，或该其他船只上的财

产)。 

18. 同型船 

万一在此受保的船只与同一船主或同一管理者的另一艘船（全部或部分地属于同一船主）相撞或接

受了后者的海难救助，那么，各被保险人所拥有的权力就都相同，如同另一艘船完全是与该受保船利益

无关的物主的财产一样；但是，在此情况下，该碰撞的赔偿金额或打捞服务的应付金额应当参照一个独

任仲裁员的决定，该独任仲裁员应该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一致同意邀请的。 

19. 保护与赔偿 

19.1 对于下述情况造成的并且是本保险期间内发生的事故所引起的责任，保险人同意赔偿被保险人

由于自己的责任已经对其他人支付的任何金额： 

19.1.1 除了船只外的任何动产或不动产或其他东西或利益，只要该损失或损害不在条款17所规定的

赔偿范围 

19.1.2 对任何动产或不动产或其他物品（包括沉船）的任何企图的或实际的改进、移除或毁坏，或



对该改进、移除或毁坏的任何忽视或未能实施 

19.1.3 被保险人根据合同所承担的、对进出港或在港内移动而产生的通常牵引作业之损失的赔偿责

任 

19.1.4 人身伤亡、疾病或因营救生命而支付的款项 

19.2 对于下述因事故在本保险期间内发生的任何情况，保险人都同意给被保险人提供赔偿： 

19.2.1 仅仅因为给船上有病或受伤人员或偷渡者、难民或海上被救人员提供陆上安置而发生的额外

费用，如，燃料、保险、报酬、存储、供应品以及港口费用 

19.2.2 因船上或陆上的传染病爆发而产生的追加费用 

19.2.3 由于忽视或违反了与船只操作有关的法令或规章而对该船、该被保险人，或任何被保险人有

偿付义务的船长官员或队员所征收的罚款；不过其前提是：对于船长官员或队员以外的代理商或公务员

之疏忽或事故所造成的任何罚款，保险人不对被保险人负责赔偿 

19.2.4 从被保险人所拥有的、出租的或占有的任何地方移除失事船只所花的经费 

19.2.5 在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保险人也愿意支付被保险人所付的诉讼费用或被保险人可

能为了避免、减少或争辩责任而被迫支付的费用。 

除外责任 

19.3 尽管有第19.1和第19.2条的规定，但本条款19不承担因下述情况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成本或费用： 

19.3.1 被保险人根据工人抚恤金或雇主责任法或任何其他法令或不成文法、一般的海商法或其他其

它责任而付给工人和被保险人所雇用的其他人员（因其事故或疾病，该事故和疾病和该船或其货物、材

料或修理有关）的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款项 

19.3.2 被保险人依照明示或默示的协议因（按劳务合同或徒工身份而雇用的）任何人员之伤亡或疾

病而承担的责任 

19.3.3 刑罚的或惩罚性损失赔偿 

19.3.4货物或其他被运送的财产。 被运送的、待运送的或已经装上船的货物或其他财物；但是，本

条款19.3.4不得排除任何有关从失事船只上移除货物所花费的额外费用 

19.3.5 建造者或修理工人所拥有的财产，或者他们负责的、在船上的物品之损失 

19.3.6 根据某一合同而产生的责任，或与装在船上的、由被保险人拥有或租用的集装箱、设备、燃

料或其他财产有关的赔偿金 

19.3.7 属于船上的人员的现金、流通票据、贵金属或石头、贵重物品或稀有物品，或船长、官员或



船员的不重要的私人物品 

19.3.8 由于等待船长、官员或船员之替换人员期间因船只延迟而产生的燃料、保险、报酬、存储、

基本供应品和港口费用 

19.3.9 由于超载或违法捕鱼而产生的罚金或罚款 

19.3.10 任何不动产和动产或任何物品之被污染或弄脏。 

19.4 本第19条所规定的赔偿金应当是本保险的其他条款所规定的赔偿金之外的。 

19.5 当被保险人或保险人可以或可能在责任上有限度时，第19条所规定的、与此责任有关的赔偿金

不得超过保险人在该限度范围内的按比例部分。 

19.6 不论任何，保险商按照第19条规定的、与每个单独事故或同一事件的一系列事故有关的责任都

不得超过他们对该船的被保险价值的按比例部分。 

19.7 总是必须有如下条件 

19.7.1 一旦在被保险人那里发生可能会导致第19条所述的索赔的伤亡事件或索赔要求，或发生可能

第19条所述的使被保险人产生责任成本或费用的事件，都必须立即对保险人发出通知。 

19.7.2 未经保险人的事先书面同意，被保险人不得对本第19条所规定的他可能受保险的责任予以承

认或进行任何理赔。 

20. 被保险人的义务(起诉和劳务) 

20.1 万一出现任何损失或不幸，被保险人和他们的公务员和代理商有义务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

少本保险可能承担的损失。 

20.2 根据下面的规定和第10条的规定，保险人将对被保险人及其公务员或代理商为此类措施所适当

地、合理的支出的费用进行补偿。根据本27条，总平均值、海上打捞费(除了第20.4条所规定的以外)、

碰撞防御或攻击成本以及被保险人为了避免、减少或争论第19所述的责任而产生的费用，是不可补偿的。 

20.3 被保险人或保险人为了保全、保护或补偿受保对象而采取的行为不得被理解为弃权或接受委付，

或影响任一方行使自己的权力。 

20.4 当本受保对象的总损失的索赔要求根据本保险被认可、为挽救本受保对象及其他财产而花了合

理的代价，而且，没有诉讼发生，或者，该费用已经超过了诉讼费用，那么，本保险就按比例承担该笔

费用，或承担诉讼费用之外的费用（视情况而定）； 

20.5 按照本20条规定的可补偿金额总数应该是本保险在其他方面可补偿的损失的附加，但是，无论

如何都不得超过本保险对该船的保险金额。 

下列条款应是最高的，压倒下列保险中所包含的任何与此不一致的规定。 



21. 战争除外责任 

本保险范围绝不包括下述情况所造成的损失损害或费用。 

21.1 战争，内战，革命，叛乱，暴动，或由此而发生的内乱，或任何针对一个交战国的敌对行为 

21.2 俘获，没收，逮捕，扣禁或扣留(非法行为和海盗行为除外)，以及其结果或任何此类企图 

21.3 因战争而造成的废弃的矿井，鱼雷，炸弹，或其他的被遗弃物。 

22. 罢工除外责任 

本保险范围绝不包括下述情况所造成的损失损害或费用。 

22.1 罢工者，受闭厂威胁的工人，或参与劳工争议的人员，暴动或民众骚扰 

22.2 任何恐怖分子或任何出于政治动机而采取行动的人。 

23. 恶意行为的除外责任 

本保险范围绝不包括下述情况所造成的损失损害或费用。 

23.1 爆炸物之被引爆 

23.2 任何战争武器 

任何因恶意或政治动机而采取的行动。 

24. 核武器之除外责任 

本保险范围不包括下列情况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 

24.1 来自任何核燃料或任何原子能工业废料或核燃料燃烧的电离辐射或放射性污染 

24.2 任何放射性物质的放射性的、毒性的、爆炸性的或其他危险的或污染的财产。 

24.3 任何使用原子的或核裂变的以及核聚变或其他同类反应或放射性力或物质的武器 


